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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0811

公司简称：东方集团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方集团 60081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华清 殷勇、丁辰

电话 0451-53666028 0451-53666028

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235号东方大厦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235号东方大厦

电子信箱 dfjt@orientgroup.com.cn dfjt@orientgroup.com.cn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7,169,601,739.74 49,512,952,917.96 -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032,225,264.96 20,589,865,019.28 2.1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52,080,526.78 933,434,456.88 216.26

营业收入 5,575,811,113.71 4,278,049,386.62 3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1,794,634.24 525,384,756.24 -3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30,918,856.83 500,201,577.01 -33.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 2.60 减少0.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49 0.1414 -32.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49 0.1414 -32.89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1,44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39 608,854,587 质押 494,191,199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27 492,822,091 质押 474,892,805

西藏东滨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9 170,680,800 质押 136,540,000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昆仑信托·东

方集团定增二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3.73 138,714,090 无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昆仑信托·东

方集团定增一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74 101,614,090 无

西藏骊锦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1 96,867,014 无

博时资本－民生银行－博时资本创利5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42 89,776,394 无

深圳市大华信安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大华承运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4 79,429,317 无

西藏华鸣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5 72,426,437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8 66,224,34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我公司名誉董事长、董事张宏伟先生为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和东方集

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向公司出具

的说明，同一管理人旗下多个资产管理计划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3、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19东方01 155175.SH

2019年 1月 28

日

2022年 1月 29

日

500,000,000 7.15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

19东方02 155495.SH 2019年7月3日 2022年7月5日 800,000,000 7.5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4.79 57.6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33 1.42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经营及投资的产业包括现代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新型城镇化开发产业、金融业、港口业等四大产业板

块。 现代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是公司核心主业。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471.70亿元，同比下降4.7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210.32亿元，同

比增长2.15%。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5.81亿元，同比增长29.94%，增长原因为粮油购销业务营业收入增加；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2亿元，同比减少33.04%，主要原因是国开东方部分项目及东方金融中心项

目利息停止资本化计入当期损益以及外部环境变化融资成本提高，导致财务费用增加，同时本着审慎原则计提部

分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报告期公司各产业板块经营情况分析如下：

（一）现代农业及健康食品产业

报告期，公司重新规划业务结构加大贸易业务及品牌米销售力度，上半年粮油购销业务实现营业总收入49.71

亿元，同比增长24.84%。其中小包装米实现销售收入0.66亿元。公司粮油购销收入增长原因为现代农业产业本年度

粮油贸易及园区进一步扩大了港口中转（主要是鲅鱼圈、蛇口港等港口）贸易业务规模和网拍业务规模，拓宽增收

渠道。 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拓展粮油贸易业务增收渠道

报告期，公司根据市场及行业发展趋势，合理调配业务品种结构并寻求新的商业模式，构建企业联盟、建设供

应链管理平台，多角度防控市场波动带来的业务风险，同时增加创收渠道。 在品种多样化方面，拓展了淀粉业务，上

半年在鲅鱼圈港口完成2万吨淀粉贸易业务。 银祥油脂主营食用植物油加工、生产和销售，经过前期筹备，目前菜籽

油加工、生产和销售业务量正逐步提升。

2、推进供应链物流平台建设

作为商务部评定的国家级“供应链应用与创新试点企业” ，公司上半年供应链物流完成20万吨东北产地玉米

的集港和50万吨进口大豆在北良港、大窑湾港、大连港的疏港，并对鲅鱼圈、锦州港、南通靖江、漳州、防城等地进行

考察调研，着力打通由南到北的物流通道，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发挥供应链物流洼地效应优势，实现与上下游客户

的互利共赢。

2019年7月，公司完成对中国玉米网的战略收购。 公司通过收购中国玉米网，将集中公司在资金、渠道、物流等

方面的优势，建设全国性大宗农产品供应链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包括行业研究分析、产业信息集成以及大宗农产

品撮合交易等服务。

3、加强渠道建设，推广品牌产品，加强产品营销

公司于报告期重点推广东方粮仓品牌产品和企业形象，加强渠道建设，推进产品上市。 公司品牌产品营销策略

以重点城市为核心，向周边城市辐射，加快推进KA等渠道建设，上半年新增进店358家，品牌米销售逐步拓展至全

国主要区域。东方香米产品获得网易严选平台的产品筛查及质量认证，成功登陆网易严选平台销售。东方粮仓通过

与网易严选战略合作为契机，进一步推进东方香米系列优质产品全产业供应链建设，构建适应市场需要的线上销

售体系，提升东方香米在线上销售的市场占有率。 报告期，东方粮仓获得京东“物竞天择”项目的准入资格，并成为

该项目粮油行业的首家品牌供应商。 2019年2月，东方粮仓“天缘道” 五常大米、方正大米蝉联“消费者最喜爱的黑

龙江100种绿色食品” 。

报告期，银祥豆制品4条全自动腐竹生产线和2条豆皮生产线产能全部释放，市场占有率在厦门地区名列前茅。

银祥豆制品实现向海底捞供货的基础上，新增1条“海底捞特色豆腐花”产线。 银祥豆制品加强线上零售业务，通过

与“淘鲜达” 、“京东” 、“朴朴” 、“美菜” 、“美团” 、“永辉到家”和“爱尚鲜”等社区团购的合作，扩大了销售渠道，

产品陆续进入北京、河南、广东、四川、重庆、上海、浙江和新疆等区域市场。 2019年4月，银祥豆制品参加“2019中国

（长沙）豆制品行业年会” ,荣获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豆制品专业委员会授予的“中国豆制品行业50强”称号。

（二）新型城镇化开发产业

国开东方2019年上半年实现收入5.68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64亿元，主要原因为部分项

目利息停止资本化计入当期损益，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截止2019年6月30日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

预计投资总

额

报告期末已投资

金额

预计达到入市条件的时间

前期结转收入

金额

报告期确认收入

金额

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B地

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

32.32 29.29 2019年12月31日

26.80 5.11

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C

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

24.86 21.72 2019年12月31日

三主一次道路及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

青龙湖地区棚改项目

37.58 6.94 2023年12月31日 0 0

合计 94.76 57.95 26.80 5.11

报告期国开东方作为开发主体实施的一级开发项目主要为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B地块、C地块。

截止2019年6月30日，核心区B地块已完成征地、拆迁、交通影响评价审查、水影响事项论证审查、权属审查、初步完

成项目验收，预计于2019年12月31日前达到入市条件。 核心区C地块南侧地块于2018年度已入市供应，C北侧地块

已完成征地、规划条件工作，预计于2019年12月31日前达到入市条件。 国开东方于2017年度取得丰台区政府关于

青龙湖地区南一区、南二区、南三区、北一区、北二区、北三区分期授权批复，截止目前棚改融资授信已完成，棚改南

一区已取得规划条件并启动拆迁。

2、截止2019年6月30日土地二级开发项目情况

（1）截止2019年6月30日房地产项目投资及在建情况（单位：万平方米、亿元）

序号 项目

建设用

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规划计容

建筑面积

在建建筑

面积

已竣工

面积

项目总投

资额

项目已投

资额

是/否涉及

合作开发项

目

合作开发

项目的权

益占比

1

A01、A02地

块

A01 8.85 21.45

26.40

——— 5.67 28.40 23.98

否 ———

A02 6.68 16.40 2.59 13.81 21.46 26.39

2

A03、A04地

块

A03 6.82 10.32

15.50

——— 5.82 13.57 9.24

否 ———

A04 7.27 11.71 ——— 8.56 24.48 20.33

3 二期地 22.62 56.50 25.00 43.21 ——— 108.00 78.21 是 60%

4 青龙头项目 13.00 44.16 21.05 36.24 ——— 82.00 63.58 是 40%

5 未来科技城 4.37 10.43 6.55 10.43 ——— 19.87 14.02 是 70%

6 杭州临安34号地块 5.96 21.08 15.51 21.08 ——— 30.81 13.99 是 30%

7 杭州临安31号地块 4.56 16.75 11.39 16.75 ——— 25.29 16.06 是 50%

8 杭州临安26号地块 6.40 18.45 12.80 ——— ——— 22.64 1.74 否 ———

合计 86.53 227.25 134.2 130.3 33.86 376.52 267.54 ——— ———

（2）2019年上半年公司项目销售情况（单位：万平方米、亿元）

序号 项目 经营业态

可售

面积

已售

面积

累计签约金

额

前期结转收入

金额

报告期结转收

入金额

1 A01、A02地块

自住型商品房 7.70 7.70 13.20 12.5 0

LOFT 6.10 6.00 18.54 16.1 0.18

其他（包含库房、商业及车库） 2.60 1.05 0.31 0 0.28

2 A03、A04地块 公寓 5.20 5.20 14.40 13.9 0

3 未来科技城（凤凰台）

高层 4.30 3.11 8.86 0 0

车位 3.10 0.42 0.21 0 0

合计 29.00 23.48 55.52 42.50 0.46

A01、A02地块：A01、A02地块位于丰台区王佐镇魏各庄村，用地性质为F2类公建混合住宅用地。 A01地块包

含西山湖文苑自住型商品房项目及配套幼儿园，其中西山湖文苑自住型商品房项目已于2018年度完成交房，截止

2019年6月30日配套幼儿园已移交丰台区教委。 A02地块包含西山湖佳苑自住型商品房、西山国际中心、西阙台大

酒店三个项目，其中，西山湖佳苑自住型商品房项目、西山国际中心项目已于以前年度完成交房，截止2019年6月30

日,西阙台大酒店项目除6#楼外已全部完工，6#楼也已完成结构封顶，预计2019年内完成竣工备案。

A03、A04地块：A03、A04地块位于丰台区王佐镇魏各庄村，用地性质为F3其它类多功能用地。 A03地块已完

成4栋酒店式公寓及1栋会所的建设和销售。 A04地块主要已建设内容为东方美高美酒店项目。

2019年1月，国开东方与山东天商置业有限公司、先锋中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山东天商置业有限公司与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先锋中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市丰台区A01、A03、A04地块合作协议

书》， 国开东方将A01剩余地块项目资产跟随北京青龙湖腾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A03、A04地块剩余

地块项目资产一并出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相关资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06）和2019年1月30日披露的《东方集团关于子公司签署合

作协议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09），由于相关资产的转让涉及相关地块的分割，程序较为复杂，目

前相关资产出售事宜正在进行中。

未来科技城项目：2017年8月10日，国开东方子公司北京滨湖城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湖城镇” ）

竞拍取得杭州市余杭区余政储出（2017）11号商住用地使用权。 滨湖城镇与济南新荣华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组

建项目公司负责上述地块的开发工作。 该项目已于2019年1月正式对外销售，截止2019年6月30日，部分楼栋已完

成结构封顶。

杭州临安26号地块：2019年6月19日，国开东方子公司杭州开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湖房产” ）

竞拍取得杭州市临安区锦北单元A-R21-11号商住用地使用权， 由国开东方下属子公司负责上述地块的开发工

作。 该项目目前已完成项目定位及设计方案，计划于2020年5月开盘销售。

（3）2019年上半年公司其他参与开发的在建项目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国开东方合作开发项目包括二期地项目（翡翠西湖）、青龙头项目（熙湖悦著）、杭州临安34号

地（玖晟府）、杭州临安31号地（湖滨外滩）。

二期地项目：项目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包含R2二类居住用地、B4综合性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A61机构

养老设施用地、A33基础教育用地、S4社会停车场用地。 该项目已于2018年10月正式对外销售，截止2019年6月30

日，部分楼栋已完成结构封顶末，累计签约金额约24亿元。

青龙头项目：项目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包含R2二类居住用地、A33基础教育用地。该项目已于2019年6

月正式对外销售，累计签约金额约1.86亿元。

杭州临安34号地块：项目由国开东方下属滨湖城镇子公司联合碧桂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中骏置业有限

公司、杭州万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组建项目公司（股权占比为：30%：25%：25%：20%）负责上述地块的开发工作。

该项目已于2018年8月正式对外销售，截止至2019年6月30日，部分楼栋已完成结构封顶，累计签约金额约11亿元。

杭州临安31号地块：项目由国开东方下属滨湖城镇子公司与杭州西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组建项目公司

（股权占比为50%:50%）负责上述地块的开发工作。 该项目已于2018年10月正式对外销售，截止至2019年6月30

日，部分楼栋已完成结构封顶，累计签约金额约9亿元。

国开东方将根据房地产政策和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将经营风险降至最低，以保障公司利益。

（三）东方金融中心项目

公司投资建设的东方金融中心项目（原大成饭店项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地区，地处丽都商圈核心地

段，临近三里屯使馆区和中国国家展览中心，靠近首都机场路，地理位置优越。 该工程为5A级写字楼，建筑面积

100,649平方米，塔楼为27层超高层，商业裙楼为4层。

东方金融中心项目已于2018年12月末完成竣工备案及相关验收手续。 2019年上半年，主要开展商业及写字楼

的招商工作。 截止报告期末，东方金融中心部分楼层已陆续实现客户入驻。

（四）金融业务

截止报告期末，金联金服开展普惠金融及供应链金融业务规模2.39亿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总收入907.76万元。

公司参股公司东方财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44.50万元，净利润1,837.34万元，参股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实现净利润319.68亿元。

（五）港口业

公司参股公司锦州港2019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4.80亿元， 同比增长26.73%， 其中， 港口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10.32亿元，同比增长12.10%；贸易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3.22亿元，同比增长30.79%；2019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04亿

元，同比增长13.51%，锦州港本期利润主要来源于港口服务等主营业务。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金融资产分类由“四分类”（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

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改为“三分类” ，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

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 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三类。

2、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

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便于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

信用风险。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企业应当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企业

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要按 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公司自2019年第

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2018年可比数，执行上述新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

重大影响。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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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25日通过电话及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

9人，本次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和《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公司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公告编号：临2019-087）。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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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30日在公司视频会议室现场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25日通过电话及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会

议监事5人，监事会主席李亚良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

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参与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遵守了保密规定。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2019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公司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管理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合法、有效，且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

情况。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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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和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现将东方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20号）核准，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19,493.84万股新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190,560,875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702,999,996.25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

币92,999,996.25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610,000,000.00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5月18日全

部到帐，并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后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6]000412号）。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8,045,281,255.79元，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实际使用金额为628,710,000.00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351,891.09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控制和管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

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

议签署情况如下：

2016年5月26日，公司、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文化宫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6年6月12日，公司、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安信证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专项用于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

2016年6月30日，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东方” ）、北京青龙湖腾实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腾实地产”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公司、安信证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专项用于“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B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 、“丰台区青龙湖国际

文化会都核心区C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 以及“丰台区王佐镇魏各庄A01、A02地块公建混合住宅项目” 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

2016年7月20日，国开东方与我公司、安信证券以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文化宫支行就“丰台区青龙

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B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 、“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C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

目”新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16年10月26日，腾实地产与我公司、安信证券以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榆树支行（以下简称“双榆树支

行” ）就“丰台区王佐镇魏各庄A01、A02地块公建混合住宅项目”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 2016年12月21日，腾实地产将双榆树支行专户存储的全部募集资金及利息转账至腾实地产在

民生银行什刹海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697492030），并于2016年12月21日将双榆树支行专户予以注销，

我公司、腾实地产、安信证券与双榆树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以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

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行 账号 户名 专户余额（元）

招商银行哈尔滨分行文化宫支行 010900121310801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65.8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花园支

行

562040100100101364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2,476.97

平安银行北京学院南路支行 11016281166007 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93,552.03

民生银行什刹海支行 697492136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0.35

民生银行什刹海支行 697605020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41,664.12

民生银行什刹海支行 697492030 北京青龙湖腾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4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文化宫

支行

755920171410103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81.3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文化宫

支行

755920171410606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635.05

合计 351,891.09

备注：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为6,434.34万元。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报告期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请参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6年5月27日，公司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171,400.0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中偿还公司和子公司银行及其他机构借款的自筹资金。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中偿还公司和子公司银行及其他机构借款部分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鉴证， 并出具了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偿还公司和子公司银行及其他机构借款部分的

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16]003071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明确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偿还公司和子公司银行及其他机构借款的自筹资金，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前述募集资金置换已于2016年6月1日完成。

2、2016年6月27日，公司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1,033,991,052.64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中土地及住宅开发项目部分的自筹资金。其中，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B地块一级土地开

发项目置换金额246,543,824.56元； 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C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置换金额461,

969,198.47元；丰台区王佐镇魏各庄A01、A02地块公建混合住宅项目置换金额325,478,029.61元。 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土地及住宅开发项目部分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

鉴证，并出具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土地及住宅开发项目部分的鉴

证报告》（大华核字[2016]003169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明确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土地及住宅开发项目部分的自筹资金，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有关规定。 前述募集资金置换已于2016年7月15日完成。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年6月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8.6亿元（含8.6亿元）临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8年6月8日披露的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54））。 2018年6月7日，公司使用856,520,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

2019年4月26日， 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856,520,000.00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披露的《东方集团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32））。

2019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62,

871万元（含62,871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12个月。 2019年4月29日，公司使

用628,710,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余额为628,710,000.00元。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2019年上半年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2016年6月30日， 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

案》，公司本次变更“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B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 、“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

核心区C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以及“丰台区王佐镇魏各庄A01、A02地块公建混合住宅项目” 的实施方式，具体

如下：

（1）原实施方式：公司将募集资金增资到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投资” ），由商业投资

通过借款方式支付给项目实施主体，借款利率为10%。

（2）变更后的实施方式：公司将募集资金以委托贷款的方式支付给项目实施主体，借款利率为9.5%。 委托贷款

拟通过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实施，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委托贷款不收取手续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项目投资金额等其他内容不变。

2、2018年12月21日，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

方式相关内容的议案》， 公司本次变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

核心区B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和“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C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

方式部分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1） 原使用方式： 公司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将募集资金支付给项目实施主体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开东方” ），委托贷款利率为9.5%，委托贷款通过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务

公司” ）实施，东方财务公司对本次委托贷款不收取手续费。

（2）本次变更内容：委托贷款利率由9.5%调整为4.75%（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其他内容不变。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公司于报告期对部分募投项目剩余地块对外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2019年1月，国开东方与山东天商置业有限公司、先锋中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山东天商置业有限公司与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先锋中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市丰台区A01、A03、A04地块合作协议

书》，国开东方将A01剩余地块项目资产跟随北京青龙湖腾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一并出售。 上述事项

已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资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06）和2019年1月30日披露的《东方

集团关于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09）。 由于相关资产的转让涉及相关地块的

分割，程序较为复杂，目前相关资产出售事宜正在进行中。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管理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合法、有效，且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31日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8,610,000,000.00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7,048,609.6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045,281,255.7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国开东方

股权收购

项目

未变

更

1,860,000,

000.00

1,860,000,

000.00

-

1,860,

000,

000.00

0.00 100% ——— ——— ——— 否

丰台区青

龙湖国际

文化会都

核 心 区 B

地块一级

土地开发

项目

未变

更

1,350,000,

000.00

1,350,000,

000.00

793.23

1,360,

206,342.82

10,206,

342.82

100.7

6%

2019

年12

月31

日

21,548,

108.64

——— 否

丰台区青

龙湖国际

文化会都

核 心 区 C

地块一级

土地开发

项目

未变

更

1,220,000,

000.00

1,220,000,

000.00

1,847,

304.81

1,228,

373,910.00

8,373,

910.00

100.6

9%

2019

年12

月31

日

——— 否

丰台区王

佐镇魏各

庄 A01、

A02 地 块

公建混合

住宅项目

未变

更

2,180,000,

000.00

2,180,000,

000.00

75,200,

511.65

1,596,

701,002.97

-583,298,

997.03

73.24

%

2019

年12

月31

日

724,

591.24

——— 否

偿还公司

和子公司

银行及其

他机构借

款

未变

更

2,000,000,

000.00

2,000,000,

000.00

-

2,000,

000,

000.00

0.00 100% ——— ——— ——— 否

合计 ———

8,610,000,

000.00

8,610,000,

000.00

77,048,

609.69

8,045,

281,255.79

-564,718,

744.21

——— ———

22,272,

699.88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B地块、C地块项目情况说明

截止2019年6月30日，核心区B地块已完成征地、拆迁、交通影响评价审查、水影响

事项论证审查、权属审查、初步完成项目验收，预计2019年12月31日达到入市条件。 核

心区C南侧地块于2018年度已入市供应，C北侧地块已完成征地、规划条件工作，预计

于2019年12月31日前达到入市条件。

由于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存在持续变化的情况， 上述完成时间仍有较大不确定

性。 由于项目开发周期延长，项目实际利润率预计将低于原可行性研究报告预计利润

率水平。

（2）丰台区王佐镇魏各庄A01、A02地块公建混合住宅项目情况说明

截止2019年6月30日，A01、A02地块自住型商品房项目（西山湖文苑、西山湖佳

苑）和商业、办公用房项目（西山国际中心）已完成交房，A02地块西阙台大酒店项目

由于前期北京商住房政策调整原因导致项目延期，尚未完成竣工备案。 截止2019年6

月30日，西阙台大酒店项目部分楼栋已封顶，预计完成竣工备案时间为2019年12月31

日前。

2019年1月，国开东方与山东天商置业有限公司、先锋中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署

《山东天商置业有限公司与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先锋中润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关于北京市丰台区A01、A03、A04地块合作协议书》， 国开东方将A01剩余地

块项目资产跟随北京青龙湖腾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一并出售。 上述事项

已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

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资产的公告》（ 公

告编号：临2019-006）和2019年1月30日披露的《东方集团关于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09）。 由于相关资产的转让涉及相关地块的分

割，程序较为复杂，目前相关资产出售事宜正在进行中。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年6月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2015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8.6亿元（含8.6亿元）临时用于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8年6月8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54））。 2018年6月7日，公司使用856,520,

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2019年4月26日， 公司已将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856,520,000.00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7日披露的《东方集团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

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32））。

2019年4月28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62,871万元 （含62,871万元）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12个月。 2019年4月29日，公司

使用628,710,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628,710,000.00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和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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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王磊、许树茂、孙鲁宁、张伟、何妮、陈敏、

徐家力、孟兆胜、周清杰、王阳、陈昌梅、

岑伟平、孟宪伟、潘旭、陈天宇、任春雨

董事长王磊、董事兼总裁许树茂、董事兼

常务副总裁何妮、 董事张伟、 董事孙鲁

宁、董事陈敏、独立董事徐家力、独立董

事孟兆胜、独立董事周清杰、监事会主席

王阳、监事陈昌梅、监事岑伟平、副总裁

孟宪伟、副总裁潘旭、财务总监陈天宇、

董事会秘书任春雨

鉴于年内经公司自查及审计发现， 公司存在为第一

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担保和被资金占用的情形，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8年

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否定意

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2018年12月31日》，上述

事项仍在调查整改过程中。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对上述事项无法保证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声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鉴于年内经公司自查及审计发现，公司存在为

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担保和被资金占用的情形，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8年度

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2018年12月31日》，上述事项仍在

调查整改过程中。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述事项无法保证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其他内

容保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无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大洲A 股票代码 00057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春雨 李淼、王焱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500号东银中心B栋2801

室

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500号东银中心B栋2801室

电话 (021)�61050111 (021)�61050111

电子信箱 renchunyu@sundiro.com limiao@sundiro.com、wangyan@sundiro.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73,813,519.63 923,344,832.45 -2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4,118,939.09 33,016,946.63 -35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87,555,220.61 -3,872,001.69 -2,161.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941,987.50 -218,081,829.66 119.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33 0.0406 -354.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33 0.0406 -354.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9% 1.50% -8.0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811,742,848.77 4,228,197,978.70 -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09,735,442.08 1,326,828,920.73 -8.8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8,58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尚衡冠通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9% 89,481,652 0 冻结 89,481,652

富立财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富立澜

沧江十四号私募投

资基金

其他 7.61% 61,990,000 0

大连通运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4% 34,504,211 0

北京京粮和升食品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5% 22,361,644 0

大连和升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5% 17,500,009 0

彭浩 境内自然人 1.28% 10,402,558 0

赵序宏 境内自然人 1.00% 8,161,655 6,121,241

翟晓燕 境内自然人 0.98% 8,000,000 0

上海特玺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6% 5,350,360 0

王晓燕 境内自然人 0.58% 4,745,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持股5%以上股东之间及和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北京京粮和升食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7500009股 （比2018年末增

加17500009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比2018年末增加0股）， 合计持股数量为

17500009股（比2018年末增加17500009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

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上半年，公司经营依然十分困难，因公司被关联企业占用资金的问题尚未解决，公司资金面紧张的

情况未得到缓解。 公司持续发生了多起借款逾期及诉讼案，导致公司银行账户及资产被冻结的情况不断增加。

因公司涉及为关联方违规担保，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7,381.35万元，同比减少27.02%，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子公司上海恒阳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恒阳” ）、宁波恒阳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恒阳” ）贸易量同比减少及

同比减少天津新大洲电动车有限公司营业收入所致。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

411.89万元，同比减少354.78%，主要原因是本公司上年同期发生海南嘉谷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收益而本

报告期无股权转让收益和食品贸易经营净利润同比大幅减少所致。

经营煤炭业务的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6月份累计生产原煤137.16万吨，较上年

同期减少6.23%，主要原因为5月份因特殊工种退休问题导致停产两周，产量损失9万吨；销售原煤145.28万吨，

较上年同期增长0.51%； 但是一季度受天气变暖大部分地区供暖期提前结束影响及二季度胜利矿经过褶皱区

带使煤质有所下降，以上原因造成煤炭平均售价较去年同期下降，本报告期内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01亿元，较

上年同期减少6.00%；因销量有所增长销售成本上升及固定成本不变，本报告期累计实现净利润-248.16万元，

同比减少118.14%，向本公司贡献利润-126.56万元。

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1～6月份因新大洲本田业务量减少及去库存减少仓储费用等因素，本报告期累

计实现营业收入1.36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62%；实现净利润1,415.72万元，同比减少12.13%；因持股比例由

上年同期的63.64%减至51.22%，本期向本公司贡献净利润725.13万元，同比减少29.28%。

食品贸易业务1～6月份向本公司贡献净利润-5,740.34万元，同比减少6,437.87万元。 主要原因是宁波恒

阳本年暂未进口牛肉，销售基本是处理前期库存。 乌拉圭子公司因通货膨胀，采购活牛价格上涨、单位人工成

本增加、期间费用增长等因素影响，成本上升，利润大幅下降。

游艇产业1～6月份向本公司贡献净利润-29.53万元， 同比减少106.48%。 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确认

SANLORENZO� S.P.A.股权投资收益，因股权已转让，本报告期无此项收益。

母公司及其他业务1～6月份贡献净利润-3,240.59万元，同比减少861.90%，主要系公司上年同期发生海

南嘉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收益而本报告期无股权转让收益所致。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

票据” 和“应收账款” 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

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本

期金额18,258,895.00元，年初金额10,614,570.66元；“应收账款” 本期金额

277,298,282.12元，年初金额303,241,894.91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应付票

据” 本期金额173,457,127.44元，年初金额227,884,372.49元；“应付账款”

本期金额244,754,536.21元，年初金额317,298,586.76元；

（2）递延收益” 项目中摊销期限只剩一年或不足一年的，

或预计在一年内（含一年）进行摊销的部分，不得归类为

流动负债，仍在该项目中填列，不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项目。

调整年初数：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149,040.97元

递延收益：增加149,040.97元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

收益” 项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项目，本期及上期均

无发生。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

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

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 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本公司将因

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

调整年初数：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9,525,277.59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9,525,277.59元

（2）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和“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

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调整年初数：

留存收益：减少29,591,782.06元

应收账款：减少14,145,194.37元

其他应收款：减少15,446,587.69元

二、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合并原因 期末净资产（元） 本期净利润（元） 设立/购并日期

宁波新大洲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4,999,540.00 -460.00 2019．6．14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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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

18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在上海市本公司办公室设主会场以电话会议

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由王磊董事长主持，本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9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有关本报

告的具体内容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摘要同时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报》上）

董事会认为：鉴于年内经公司自查及审计发现，公司存在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担保和被资金占

用的情形，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否

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2018年12月31日》，上述事项仍在调查整改过程中。董事会全体董事对公司2019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存在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担保和被资金占用的内容无法保证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对其他内容保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9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有关详细内容请见

本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最新规定及相关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

调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进一步规范企业

财务报表列报，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

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与会董事以8票同意，0票反对和1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签署〈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有关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关于公司拟签署〈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投资” ）与陈阳

友先生、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衡冠通” ）签署《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

经查，陈阳友先生曾于2018年7月31日支付新大洲投资人民币500万元，支持新大洲投资用于对子公司新

大洲香港发展有限公司增资。 陈阳友先生拟将此500万元债权以同等金额转让给尚衡冠通，新大洲投资拟将此

500万元债务以同等金额转让给本公司，即形成尚衡冠通对本公司500万元债权。 因尚衡冠通对本公司占款未

偿还，尚衡冠通以此债权500万元抵销对本公司的相应部分占款。

关联关系：陈阳友先生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尚衡冠通的实际控制人，关联人陈阳友先生、尚衡冠通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10.1.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因此，本公司及子公司与陈阳友先生、尚衡冠通的交

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

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董事陈敏先生对于投弃权票的说明：关于《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债权债务涉

及不同的债权、债务法律主体和法律关系，不存在直接冲抵关系，须通过陈阳友先生转让对公司的债权予以间

接抵销。 鉴于公司大股东对公司形成资金占用的前因后果，尚因陈阳友先生的病情，其本人自称存在记述不清

的情况，本人对于通过陈阳友先生让渡债权可否冲抵大股东对公司资金占用的债务存有不确定性疑虑。

本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三、备查文件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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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8日以电子

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3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并出具如

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鉴于年内经公司自查及审计发现，公司存在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担保和被

资金占用的情形，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和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2018年12月31日》，上述事项仍在调查整改过程中。监事会全体监事对公

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存在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担保和被资金占用的内容无法保证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对其他内容保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3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并出具如下审核意

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三、备查文件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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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8月29日召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9年4月30日， 国家财政部印发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财务报

表，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6号的规定编制执

行。 根据财会〔2019〕6号的有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

应当结合财会〔2019〕6号通知附件1和附件2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按照上述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9〕6�号的有关规定，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

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会计政策变更日期：按照财政部的时间要求开始执行前述政策，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2019〕6�号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二个项目；将原“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二个项目；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融资项

目”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项目” 、“交易性金融负债” ，减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项目”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等项目。

（2）利润表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

失（损失以“-” 号填列）” 项目等。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

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等。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

标产生一定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最新规定及相关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

调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进一步规范企业

财务报表列报，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相关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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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拟签署《债权债务转让及

抵销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投资” ）拟与陈阳友先生、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尚衡冠

通” ）签署《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减少尚衡冠通占用本公司资金合计500万元人民币。

截至2019年6月30日， 新大洲投资共欠陈阳友先生往来款人民币500万元， 形成欠款原因是新大洲投资

2018年7月31日拟向新大洲香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发展” ）付增资款1840万元，但存在缺口500

万元，陈阳友先生于2018年7月31日汇款给新大洲投资500万元用于支付上述新大洲投资对香港发展的增资款

的缺口。

根据本公司与深圳前海汇能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汇能” ）之间的《借款合同》，本公司向

前海汇能借款3000万元，尚衡冠通为收款方，形成尚衡冠通对本公司的占款。 根据拟定的《债权债务转让及抵

销协议》，陈阳友先生将上述500万元债权以同等金额转让给尚衡冠通，新大洲投资将此500万元债务以同等

金额转让给本公司，即形成尚衡冠通对本公司500万元债权。 因尚衡冠通对本公司占款未偿还,�尚衡冠通以此

债权500万元抵销对本公司的相应部分占款。

1．关联关系说明：

陈阳友先生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尚衡冠通的实际控制人，关联人陈阳友先生、尚衡冠通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5、10.1.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因此，本公司及子公司与陈阳友先生、尚衡冠通的交易构成了公司

的关联交易。

2．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述事项已经本公司2019年8月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因没有关联董事，不涉及

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也不需要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陈阳友

住所：天津市武清区杨村镇泉发路上河雅苑南里1号楼3门103号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陈阳友先生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

制人。 陈阳友先生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条第（三）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目前，陈阳友先生是失信被执行人，但不会对本次关联交易有影响。

2．公司名称：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陈阳友

注册资本：7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三路诺德金融中心主楼16A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

其它限制项目)；股权投资。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

实际控制人：陈阳友

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尚衡冠通成立于2015年10月，为股权投资型企业，除持有本公司89,481,

652股股份外，目前无其他投资项目和经营活动。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和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2019年1-6月（未经审计） 2018年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0 0

净利润（万元） 0 -8,850.18

2019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净资产（万元） 54,377.45 60,557.45

总资产（万元） 91,680.96 91,680.96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尚衡冠通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关联人尚衡冠通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

第（四）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目前，尚衡冠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陈阳友

乙方：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丙方：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深圳市尚衡冠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鉴于：

截至2019年6月30日，乙方共欠甲方往来款人民币500万元(大写:伍佰万元整)。

根据丙方与深圳前海汇能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丙方向前海汇能公司借款3000万元，丁

方为收款方，形成丁方对丙方的欠款。

为妥善解决甲、乙、丙、丁四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四方本着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原则，经充分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乙丙丁四方同意：甲方将500万元债权以同等金额转让给丁方，乙方将此500万元债务以同等金额

转让给丙方，即形成丁方对丙方500万元债权。因丁方对丙方有到期债务未偿还,丁方以此债权500万元抵销对

丙方的相应部分债务。 转让后，甲乙双方债权债务结清，丁方减少应付丙方债务500万元人民币。

（二）甲方和丁方同意并确认：丁方依据本协议第一条从甲方处受让的对乙方的债权500万元抵销部分丙

方债务，甲方享有对丁方的债权500万元。

（三）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适用中国法律。 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首先由各方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届时诉讼费、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

（四）本协议一式四份，各方各执一份，自各方盖章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四方拟签署的《债权债务转让及抵销协议》的金额以截至2019年6月30日新大洲投资共欠陈阳友先生往

来款人民币500万元的金额作为四方债权债务转让的交易金额，不涉及交易定价。

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交易的目的是为解决债权债务问题，解决部分尚衡冠通对本公司的资金占用。 上述交易完成后，将减少

尚衡冠通占用本公司资金500万元。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陈阳友先生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17.82万元；当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尚衡冠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543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审阅了上述交易的有关资料，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上述关联交

易发表如下意见：

1．有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

2．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因没有关联董事，不涉及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 我们

认为通过上述方式解决尚衡冠通占用我公司资金，是双方寻求解决资金占用的积极行为，考虑陈阳友先生控

制下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这样的努力是必要的，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制度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31日


